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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与公平: 中国

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轨迹与思路

邓大才

　　一般而言, 自人类社会有史以来, 各种制度安排中, 效率与

公平一直是一对矛盾, 但是两者的“博弈”过程, 也揭示了一些

规律性的互动原理。一个社会的发端往往是以效率优先原则起

步的, 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 公平问题就突出起来。在

效率与公平这对矛盾中, 效率一般占据着主导地位, 效率的提

高决定着公平的程度, 效率优先的原则是生产力最终起决定作

用的体现。土地作为社会制度安排中的一种, 按理讲, 也应遵循

上述一般规律。但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中国农地产权

制度的变迁过程, 却有悖于两者的一般性规律, 以产权经济学

的角度来讲,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过程与其说是尝试不同的

制度安排的过程, 不如说是效率和公平的博弈过程。本文拟从

农村土地制度变迁过程中效率和公平的博弈对社会发展的影

响来分析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方向。

一、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效率与公平分析
11 高效率和较高公平程度阶段, 即农民土地所有制和初级

合作社阶段 (1952—1956 年)。这是一种平均分配农地的私人所

有制性质的产权制度, 效率和公平并重, 但是, 当时的经济工

作, 行政主导过强, 摧毁效率、公平的因素长期潜伏着。中国土

地法大纲规定, 在消灭封建性和半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的原则

下, 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是最彻底地消灭封建制度的一种

方法, 这是完全适合于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的。废除封建

地主的土地所有制, 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 农民都拥有自己的

一份土地, 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 所有权主体不需付大量

强制成本, 少量组织成本由所有权主体与农户共担, 所有权主

体偏好与农户偏好从而最优绩效选择是有高度同意一致性, 农

户积极性比较高, 具有很强的激励机制, 制度变迁效率和农地

配置效率都相当高。 1950—1955 年, 全国粮食生产增长

3912%, 农业产出增长 4416%, 另外, 该制度安排下, 土地按人

头均分, 照顾了土地社会功能的要求, 即土地对农民的就业和

生存保障的功能, 因而, 公平程度也较高。但是这种产权制度安

排若不有效地引导农地兼并, 不可避免会出现大土地所有者,

最终牺牲公平, 进而牺牲效率。

初级合作社采取的是渐进和自愿方式, 按照自愿和互利原

则, 通过示范, 在农村推行劳动互助、生产资料和土地合作制

度, 农民体会到了组织起来统一经营的优越性, 自觉性和积极

性都较高, 克服了集体劳动和分散经营的矛盾, 避免因所有制

的突然变动而可能造成的变迁成本过高, 该制度安排的主要目

的是实现共同富裕, 但又没有扼杀效率, 因此产权制度安排效

率较高而且公平程度较农民土地所有制有所提高。

21 低效率和高公平率阶段, 即高级合作社和农村人民公社

阶段, 该阶段主要侧重于公平 (1956—1980 年)。高级合作社实

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采取的是强制和需求诱致相结合的制度

变迁方式, 分配方式也较灵活, 效率适中, 公平率较高。

农村人民公社实行单一产权制度, 这种残缺产权必然导致

劳动监督成本、组织成本过高和劳动激励过低的问题 (与农民

土地所有制和初级合作相比而言)。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

“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 是一种典型的强制性

制度变迁。所有权主体偏好主观意识形态绩效甚于农户, 农户

偏好客观经济绩效甚于所有权主体。因此, 单一产权制度是一

种摩擦费用高且产权主体农民偏好不一致的制度安排。二是由

于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空间分散性和活动多样性特点, 且受

自然条件约束, 农业集体生产的统一指挥者与农户之间存在信

息不对称, 政府与农户的最优绩效选择不一致。农户甚至集体

则将利用信息和行动的不可观察性和不可证实性。在该制度安

排下, 政府要使农户达到最优选择, 需付出巨大劝说、监督、组

织等管理成本, 农户完全追求自己最优绩效选择, 也要遭受较

大损失。三是单一产权制度安排, 产权主体模糊, 对任何单个社

员来说, 他都不拥有相对于其他成员的对生产资料排他性使用

权、收益和处置权。在这种背景下, 单一产权的收益与损失对每

个当事人都有很强的外部性, 这种外部性随集体成员扩大而加

强, 导致劳动监督成本过高; 四是单一产权制度的目标是追求

平等, 即对平均主义, 甚至劳动的边际成果也得参与平均分配,

是一种责权利极不对称的体制。所以农村人民公社是一种追求

绝对平均, 过分追求社会效率, 忽视经济效率的极端的公平和

极低效率的产权制度安排。

31 效率较高和公平较高的阶段, 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

双重经营体制的初级阶段, 公平第一, 兼顾效率 (1980—1995

年)。这一阶段是多元产权格局确立阶段, 所有权和承包权分

离, 即农地产权第一重两权分离。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或

第一重两权分离适应了农业生产本质特征, 因此, 从制度供给

的每一变量分析, 差不多都表现出正相关的绩效, 农民对家庭

经营有足够的认识, 并表现出理性的“经济人”特征。该制度安

排既坚持土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又通过生产资料的紧密结

合, 赋予了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 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既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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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了分散经营所有权主体与使用权主体绩效偏好高度一致的

优点, 又发挥了集体经济统一经营公平有所保证的优越性; 既

体现了土地的社会功能, 又考虑了土地 的经济功能, 并使两者

有机地统一于农户。这种制度安排, 体现了多劳多得的按劳分

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原则。因此,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

行以及由此带动的整个农村经济改革, 保证了农业生产的持续

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显著增长, 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 产

权制度变迁效率增进明显, 据有关专家生产函数估计,1978 —

1984 年农业总产值, 不变价计算, 增加了 4212%, 其中 46189%

来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 其制度设计成本, 是经济当事

人需求诱致造成的, 而且采取渐进式的区域推进方略, 较多的

考虑了公平性, 兼顾效率, 其制度缺陷不可避免。一是以“均田

制”为统一模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凝固性、封闭性阻滞

了农业向社会化、规模化、专业化和现代化跃进; 二是农地自上

而下的行政配置效率较低; 三是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没有走出

平均分配农地的小农经营模式; 四是农户对承包的土地长期预

期不足激励结构调整没有完全到位; 五是承包权的消极性导致

单一社会保障制度的惰性凝固化。这些都是外部因素对制度创

新的侵蚀, 但其影响却通过家庭联产承包制表现出来。

41 高效率和较高公平率阶段,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中级阶

段, 该阶段坚持效率第一, 兼顾公平 (1995 年至今还要延续很长

一段时间)。实行农地产权双重两权分离: 所有权与承包权、承

包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中级阶段接受了初级阶段的合理“内

核”, 坚持农地产权第一重两权分离, 同时大力推进农地第二重

两权分离。第一重两权分离主要是解决农民的就业、生存保障

和社会福利问题, 即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第二重两权分离 (即家

庭承包经营制的中级阶段) 就其制度设计预期而言, 关键是解

决效率问题, 两者有机的结合就体现了效益第一, 兼顾了公平

的制度安排原则。因此, 我们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 也不能因为

有了第二重两权分离就否定第一重两权分离, 也不能因为有了

第一重两权分离就拒绝第二重两权分离, 第一重两权分离是第

二重两权分离的基础, 第二重两权分离是第一重两权分离的延

伸和发展, 两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不可分割。具体而言,

一是农地产权双重两权分离是适应现时生产力的要求和满足

生产力不断提高要求的统一或者说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

一, 即适应现时生产力实际的制度安排, 又为农地产权进一步

整合创造条件, 是对超越生产力发展实际需要的产权制度安排

的彻底否定和为创造新制度供给扫清了障碍; 二是经济效率和

社会效益的统一, 即效率第一, 兼顾公平; 三是交易效率和摩擦

费用的统一, 这一设计可以大大降低农户与集体, 农户与农户

之间交易成本, 减少摩擦费用, 稳定农民对农地收益的预期, 创

造了农地产权利用的市场机制; 四是人的效率和农地产出效率

的统一, 优化了激励结构, 降低了交易成本; 五是责任和权利的

统一, 促使产权主体权责对称, 增强了对农地产权主体行为的

约束; 六是渐进改革与“帕累托改进”的统一。第一重和第二重

两权分离是产权制度渐进改革逐步提高效率的过程。双重两权

分离是根据我国实际生产力设计的制度安排, 是渐进改革方式

的具体体现。农地使用权的均分以及均分基础上使用权的有偿

转让即双重两权分离, 充分体现了“帕累托改进”下的资源配置

效率难以迅速达到最优状态, 但由于其摩擦成本低, 符合我国

的资源结构、农民的知识、观念状况及对新制度的接受水平。

二、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发展趋势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各种制度安排孰优孰劣: 土

地私有制度效率和公平都低; 只追求公平的人民公社或国有

化, 只能导致效率低和畸高公平, 而且建立在极端低效率上的

公平, 不可能持久; 只追求高效率的人均分配农地的农民土地

所有制, 虽然开始效率较高, 但是大规模的土地兼并进而形成

大土地所有者不可避免, 最终导致低效率和低公平的极端社

会; 效率和公平都较高的初级合作社由于受现阶段实际产权制

度的制约, 为了保持其制度安排的连续性不可能再步初级合作

社的老路; 而目前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初级阶段是比较适合现时

的产权制度安排, 是当前产权制度的唯一选择, 但是唯一的缺

陷是公平有余, 效率不够, 因此, 要适时引导家庭承包经营的升

级, 即向家庭承包经营的中级阶段跨跃。家庭承包经营的中级

阶段的产权制度安排要根据马克思土地理论, 特别是关于产权

的性质, 关于权利统一和权利分离的理论, 着力解决如何在保

持较高的公平度的基础上使效率最大; 各级所有权如何实现;

集体所有权如何有效管理支配; 农户承包权如何稳定; 承包权

是否具有物权性质或财产性质使用权如何流转和长期化; 如何

控制耕地农转非等问题, 并为过渡到家庭承包经营的高级阶段

准备条件, 即如何过渡到效率和公平并重阶段。这都是当前产

权制度设计中要考虑的问题。

改革的基本思路: 既要考虑到历史的延续性和现实性, 又

要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可操作, 同时又要考虑到社会、经济、政

治、文化背景, 即坚持土地公有制, 明确农村产权“三元分割”,

即国家、村集体、承包经营使用者分别所有、占有、使用; 所有权

主体的双重性, 即终极所有者国家和具体的执行者村集体; 推

动双重两权分离, 即所有权与承包权, 承包权与经营使用权分

离, 这双重两权分离是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 其他的制度

都要围绕这双重两权分离而展开; 培育承包使用权交易市场;

建立双重社会保障制度。

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是: 产权结构合理, 主体界定清

楚, 边界清晰, 交易成本、监督成本、社会摩擦成本和社会稳定

成本最低, 农地配置效益最高。即效率最高, 公平度也最高。要

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博弈”, 必须通过农地产权多元化, 使用

权流动化、价值化、证券化, 承包权物权化或财产化, 农民社会

保障制度化来降低综合成本, 提高社会和经济效益。

11 农地产权多元化。从农地产权制度变迁轨迹中可以看

出单一的产权格局一般是效率低而公平度较高, 要矫正这一缺

陷的关键是推进农地产权多元化, 明晰产权边界, 这是提高产

权效率的有力举措, 而公平度也只有通过效率才能得到保证。

为此, 一是廓清农地产权结构, 建立符合市场需求的现代产权

结构。所谓农地“产权结构”, 可视为“财产权利束”的别称。整个

土地财产权利束是由若干个次级权利所组成, 每一级权利束包

含若干个单项权能即“权杖”。主要的产权有所有权、承包权、占

有权、经营使用权、收益权、分配权、抵押权、开发权、处分权, 等

等。面对如此多的权能, (当前我国只设置的所有权、承包权、经

营使用权、收益权、有限处置权) 在产权结构中, 所有权是主要

的, 居支配地位, 其他排他性权利都是所有权的派生权, 这些派

生权既可以与所有权统一于一身, 又可以相对独立地存在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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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结构中, 从法律角度看, 所有权居核心; 从经济效率角度看,

所有权主体代表不具有所有权实际内容的行使权, 这是近代物

权法上主张使用权优于所有权的理论基础。二是增设权能, 完

善农地产权结构。根据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需要, 明确承包权的

物权性质, 可增设抵押权、发展权、开发权、占有权。三是明晰产

权边界, 界定各权能之间的职能。相对产权不明晰状况而言, 明

晰产权边界本身就是对农地资源的一种配置, 能减少土地资源

的浪费, 提高土地经济效益。土地产权主体是一个单纯法律上

的所有者, 其本身不具有占有、使用、处分行为, 亦不能直接产

生收益, 因此, 具有界定各项权利主体对土地的义务、权力、收

益和责任的限度, 以便产权主体行使相应的权力, 担负应尽的

责任并履行法律手续, 即各主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相互制

约。

21 家庭承包土地物权化。实践证明, 家庭承包经营制是与

目前农地经营比较适应的,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得到了亿

万农民的认同。既考虑了效率, 又考虑了公平, 这种制度不能轻

易改变, 下一步改革要着眼于承包权的长期有效性, 进一步通

过产权界定和维护来激发人们对农业投入的积极性并推动积

累。一是加速和规范农地产权的第一重两权分离, 即所有权与

承包权的分离。这实际上就是给农民以生产资料, 保证农民具

有公平的就业、生存保障和社会福利功能。这种承包权要以法

律的形式即合同契约予以确认, 不能随意剥夺, 这也就是承认

了承包权具有一定的价值, 可以货币化。二是制定土地财产法,

明确承包土地的财产权。个人财产权的法制化与延续性是西方

国家繁荣昌盛的根本原因。在中国这样一个不太重视产权, 没

有维护产权习惯的国家中, 只有确立土地财产权的法律依据,

才能保证农业资本的扩张和积累, 才能获得农村社会发展的永

久动力。据此, 应制定《土地财产法》, 或在宪法中明确集体所有

土地的农民承包使用权和承包权是一种财产权。农民所拥有的

集体所有的承包使用权是农民以合同契约形式取得的一种财

产权, 在合同有效期内为农民所占有、经营、使用, 其产品为农

民所支配, 在规定的使用期限内可以继承、再租赁、赠予、拍卖、

抵押、入股, 使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在长度、广度、独立性和确定

性上予以保障。

31 农地产权流动化。事实上产权的可交易性是产权能够

成其为产权的重要属性, 也是产权发生作用, 或实现其功能的

内在条件。根据“科斯定理”: 对于一个既定的配置资源行为, 如

果市场的交易费用低于政府方式, 这一行为的市场化就是有利

的; 反之, 则无须市场化。可见, 开发和引导农地产权市场的发

育是土地制度的内在要求, 任何人为限制或行政配置只能导致

土地资源流向的无序, 配置成本居高不下, 配置效率低下, 出现

诸如非法交易, 土地投机, 土地“寻租”、“批租”等非市场行为。

因此, 既然农地所有权交易是土地内在规律的客观要求, 就必

须及早的加以引导和规范。培育农地使用权流转机制, 使用权

主体化, 加速农地产权的第二重两权分离, 促进农地规模经营。

所有权固然对产权效率有着重要的影响, 但使用权却具有更直

接的效率意义。国外发达市场经济表明, 市场越成熟, 土地使用

权交易就越频繁。经济主体的行为变化、相互联结必须通过市

场来实现, 因而使用权市场的配套势在必行。推进第二重两权

分离, 经营主体内在潜力势必在效率提高的过程中得到充分的

释放。不推进土地第二重两权分离无效率; 推进慢, 效率提高

慢; 推进力度不大, 效率提高不明显, 这已被国内外农地市场化

的实践证实。为此, 一是加速农地产权的第二重两权分离。即承

包权和使用权分离, 使承包权的价值在使用权的交易中得以体

现, 这既保证了承包者的就业、生存保障和社会福利功能的实

现, 又为使用权的自由流转提供了理论基础。二是使用权主体

化。土地经营使用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应具有完整的意义,

即成为完整的产权主体。这就是说要使承包者 (即土地使用者)

从被动的接受使用权到替代土地使用权上处于指挥地位的村

民小组, 能具体安排土地的生产经营活动, 从而拥有完整的独

立的使用权。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就是产权相互作用, 相互竞

争的过程, 只有具备独立完整持久的产权, 使用权主体才会自

觉地关心农地的成本和效益。只有土地使用权得到了保证, 土

地的收益权和处分权才能贯彻落实。三是必须明确使用权主体

和客体。现阶段使用权主体为农户, 可能是非法人组织, 如家庭

农场或联户生产组织, 亦可是法人组织如农业企业组织, 或投

资企业的工商企业。客体为独立的包含使用权的土地。四是规

范农地使用权市场, 促进使用权流转和集中。使用权也是一种

资源, 只有在不断流动中才能实现其最优组合, 体现产权的营

运效益。五是建立以县为单位的统一、规范、公平的农地使用权

市场。规定承包者的生产义务, 即规定每亩地必须有一定的生

产数量下限, 对没有兴趣、没有能力种地的农户, 可以收回承包

权或反租倒包; 搞好其他配套改革, 打消农民的顾虑和幻觉, 使

其能义无反顾的转让使用权。六是缔造使用交易的中介服务组

织。如土地经营公司、土地评估事务所、土地银行、土地保险公

司、土地证券公司等。

41 农地产权资产化、价值化和货币化, 科学地计算农地的

承包权和使用权价值。由于我国长期否认土地是商品, 因此, 土

地没有进行资产和价值核算与管理。因此完善农地双重两权分

离制度首先要明确农地是资产, 具有价值, 而且能通过价格反

映出来。马克思认为“这些产品之所以成为商品, 即成为具有交

换价值, 具有可以实现的, 可以转化的货币的交换价值的使用

价值, 仅仅因为有其他商品成为他们的等价物, 仅仅因为有作

为商品和作为价值的其他产品同它们相对应; 换句话说, 仅仅

因为这些产品并不是作为生产者本人的直接生产资料, 而是作

为商品, 即作为只有通过变为交换价值 (货币) , 通过转让才变

成使用价值的产品来生产的”①, 这就表明农地价值要在交换中

方能得以确认, 才能被体现出来, 才具有考核的意义, 这不仅要

求对农地进行价值核算, 而且还要大力推动农地第二重两权分

离。农地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地的效用, 效用包括社

会效用 (就业、生存保障和社会福利的价值) 和生产能力效用

(土地生产力价值) , 效用越高, 其价值就越高, 价值大小反映了

农地效用的高低, 所以今后对农地必须以有偿的形式取得, 杜

绝无偿划拨或以少量征地补偿形式征用农地, 杜绝随时调整农

户的承包地, 随意掠夺农地的社会价值和增值价值, 侵蚀农地

的承包权价值和使用权价值。

特别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把承包权价值和承包使用权价

值对立起来, 承包权价值是就业、生存保障和社会福利功能所

体现的价值, 承包使用权价值是包含承包权价值和土地资本的

租金的价值。当承包权和使用权一致时, 承包 (下转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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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供给逐渐饱和, 资本的利润率趋于平均化并呈下降趋势, 需

求不足的矛盾开始显现, 消费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

素。受制于居民的消费习惯和承受能力, 目前依靠启动消费刺

激经济收效甚微, 因此, 启动社会投资需求是保持中国经济增

长的最优选择。

启动投资首先要形成用于投资的资本。从目前国内资产存

量的分布状况看, 政府部门、企业部门负债偏高无能力依靠积

累形成新的资本, 而银行部门因控制风险而不敢扩大融资总

量, 居民部门虽然有庞大的资金存量, 但分布较分散, 同时由于

现有经济体制末健全, 难以自发形成有效新增资本。在这个情

况下, 利用虚拟资本重新配置社会财富, 形成新增资本显得尤

为重要。

事实上, 近几年的经济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1997 、1998 年

我们依靠股市直接融资超过 1500 亿元, 大大改善了部分国有

大中型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 直接为他们增加了新的产业投资

资本, 促进了局部微观经济的改良;1997 、1998 年依靠发行国债

融资了 6000 亿元, 形成了庞大基建投资资金, 直接拉动了经

济增长。

目前居民货币资产存量仍有 60000 亿之巨, 在其他投资

渠道不畅的情况下, 依靠资本市场适度扩大虚拟资本总量以形

成新增资本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股

票市值占 GDP 的比率超过 100%, 一般发展中国家也超过

50%, 而我国按市价总值计算也仅有 30%, 按流通市值计算则

仅 12% 左右; 发达国家公债存量占 GDP 的比率超过 30%, 我

国不足 20%。这些都说明我们利用资本市场形成新增资本仍处

于起步阶段, 仍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

这也是唯一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当然, 我们要循序渐进, 注意虚拟资本的“双刃剑”效应。虽

然它能有效形成新增资本, 但其本身有泡沫成分, 如果发展过

速、金融泡沫膨胀过快也将使经济出现风险。这个风险不仅是

虚拟资本价格虚增暴跌的风险, 还包括虚拟资本规模增长过快

引发投资主体的盲目投资热潮, 前儿年的经验教训我们仍然记

忆犹新。因此, 我们要合理、有序、适度地开发和运用这一资源,

以使虚拟经济与真实经济实现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良性互

动, 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健康、持续、稳定、长期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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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2 页)权的价值和承包使用权的价值相等, 当转让使用

权时, 承包者获得包含承包权价值在内的承包使用权价值, 承包

权的价值小于承包者获得的价值。

51 农地使用权证券化。土地与一般有价值的财物有所区别,

由于固定性, 且难于分割携带, 其流动范围、速度、方式都受到限

制。这就是要求对土地流转的载 体进行创新。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 国际金融市场上出现了融资方式证券化趋势。美国、日本等

发达国家, 不动产证券化的历史在 20 年以上, 我国要实现农地

使用权市场化和流动化, 提高农地配置效率, 必然要走农地证券

化这一条路, 推行土地使用权证制度。使用权的标的只是地表及

地表附属物。确定初始使用权后, 给使用者颁发《土地使用权

证》, 以维护农地使用权的权威性、严肃性, 使使用者有较完善意

义的使用权, 使用权证在承包时一次性签发, 作为土地交换的媒

体以代替土地实物交易。一般以 1 亩为单位 (类似股票 1 元 1

股) , 允许承包期内在使用权市场上交易, 土地使用者的权利义

务关系随证券持有人 (证券持有人交易时要在土地管理机构过

户登记)进行流动。土地使用权证的所有者, 又可将土地委托、租

赁给农户经营, 也可抵押、入股, 实行使用权的二次分离。土地使

用权证交易实行权属登记制度, 对权属变更进行监督, 按照“认

地不认人, 地证合一”的原则, 集体所有权主体只与最后登记在

册的土地产权主体发生契约责任关系。农地证券化是农地流动

化的基础, 是农地资产化、价值化和货币化的表现, 是提高农地

配置效率的前提条件。

61 社会保障制度化, 即完善“农地+ 个人账户”的农村双重

社会保障制度。农地的双重两权分离是适应中国人多地少, 农村

生产力低, 城乡二、三产业不发达的产物, 充分考虑了社会的公

平和效率的组合。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 在这些问题逐步解决

后, 双重两权分离要逐步向一重两权分离过渡, 虽然这是一个很

漫长的阶段, 但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因此, 我们建立“农地+

个人账户”的双重社会保障制度与双重两权分离相适应, 从现在

起就开始积累社会保障基金, 以便能保证当农地就业、生存保障

和社会福利功能逐渐淡化时,“农地+ 个人账户”的双重社会保

障制度能顺利向“个人账户”一重社会保障制度转化, 这时也是

双重两权分离向一重两权分离过渡之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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